SOSA優良電子商店

資訊揭示、網頁呈現及URL標示 參考規範

撰文：邱瑞麟 2002/4/17
一、受文者：SOSA優良電子商店標章申請者（以下簡稱申請者）。

二、主旨：輔導申請者，落實優良電子商務行為準則第貳點：「充份之線上資訊揭露」，並提供消費大眾安心的購物環境與資訊，建立消費信心，進而提昇優良電子商店之業績、促進整體消費者電子商務之發展。

三、依據：優良電子商務行為準則（以下簡稱本準則）。

四、說明：

1. 優良電子商店應遵行本準則，充份揭露本準則所規範之事項，並達成「確保該資訊充份清楚、明顯、正確、且易於取得與瞭解。」、「使消費者得以保存及利用該資訊。」、「提供依法應予告知消費者之資訊。」，使消費大眾容易取得各該資訊。具體做法，建議如下：

1-1 各項揭示資訊，應「能從整個消費過程」且「能從其公開網頁中」，輕易的找到應揭示資訊。

1-2 如一網頁同時提供多項應揭露資訊或同一網頁同時包含其它資訊時：申請者填寫「優良電子商店標章線上申請表」（以下簡稱申請表）之「揭示位置URL」時，應提供「可直接到達」的URL網址，如有必要，應在其網頁中插入「HTML書籤」。

例如：一個 Q&A 網頁中，同時包含退貨條件方式、付款方式、商品遞送方式…時，應分別插入 html書籤：<a name=”退貨條件方式”>、<a name=”付款方式”>、<a name=” 商品遞送方式”>。申請表之「揭示位置URL」應提供 …..xxx.htm#退貨條件方式。（以上之書籤文字僅為供參考，非需照抄。）

1-3 各應揭露資訊應易於列印、保存，如使用 Flash、Form 等揭露其資訊時，應同時提供「友善列印」功能。

1-4 關於「內部申訴處理機制」，應先提供說明內部申訴處理機制，再提供其管道（如E-Mail、Form…）。不宜只提供一個E-Mail ，這樣易使消費者稿不懂。

1-5 關於「外部爭議處理機制」，應同上處理。

1-6 所謂「外部爭議處理機制」：係指非公司內之公正第三者。如消基會…等團體。申請者可將其「外部爭議處理機制」，指定由SOSA處理。

2.各公司之簡介文字，將引用於 SOSA 網頁中介紹申請者之資訊，請確實提供「300字以內」之公司簡介，超出 300字部份，將被截斷。

3.各揭露資訊（如申請表中之揭示位置URL各項目），如有異動，應確實告知SOSA。

